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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柏硕”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对三柏硕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 2023 年度向银行和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6 亿元的授信融资。 

在上述授信总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由公司及子公司以其拥有的资

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由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之间以信用

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相互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包括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

公司进行担保；接受由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硕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海

硕健康”）、实际控制人朱希龙先生以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公司

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综合授信总额度内与对外担保额度范围

内适度调整各全资子公司的授信额度与对外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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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朱希龙先生，1963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海硕健康 

海硕健康直接持有公司 11,531.75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7.30%，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海硕健康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海硕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希龙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锦盛 2 路 270 号金岭片区社区中心 108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偿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公司无需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付担保费用，公司亦无需提供反担

保。具体担保金额与期限等以公司及子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的最终

协议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

免于公司向其支付担保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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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年年初至目前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期间，控股股东海硕健康为公司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1,500

万元（不含本次），实际控制人朱希龙先生向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7,5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海硕健康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000 万

元、实际控制人朱希龙先生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4,000 万元；均为无偿

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除公司向实际控制人

支付工资薪酬及前述担保事项外，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六、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希

龙回避了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认为：公司 2023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上述授信总额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由公司及子

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由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

子公司之间以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相互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包括对资产负

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进行担保；接受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信用或资

产抵押、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以及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

率，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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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认为：公司 2023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上述授信总额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由公司及子

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由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

子公司之间以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相互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包括对资产负

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进行担保；接受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信用或资

产抵押、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以及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

率，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

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此事项尚需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及《青岛三柏

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保荐

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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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赵凤滨              于宏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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